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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市妇幼保健院
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

为维护职工休假权益，保障职工身心健康，根据《职工带薪年

休假条例》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，结合

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制定年休假计划

各科室应在每年年初制定本科室职工年休假计划。行政后勤、

业务科室由所在科室负责人安排；护理人员由所在科室护士长安

排。科室职工应按计划休假，对不按计划提交的休假申请，科室负

责人、护士长可不予签字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院职工工作满一年（退休后来院上班人员以来院上班时间为准）

以上，每年可享受 1次带薪年休假。

三、休假时间

1.年休假的“年度”从当年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2.工作年限累计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，年休假 5 天；满 10 年不

满 20 年的，年休假 10 天;满 20 年的，年休假 15 天。

3.满 1 年、10 年、20 年后，从下月起享受相应休假天数。

4.当年度休假应在当年休完，不跨年安排，原则上不给予工资

报酬冲销年休假。个别确因工作延误的，经科室负责人同意可延至

次年 1、2 月内休完。因个人原因应休未休的不安排补休。

5.国家法定的休假日、休息日以及国家规定的探亲假、婚丧假、

产假的假期，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。

四、审批程序

行政、业务科室主要负责人带薪年休假审批单（附件）报院长

批准后交办公室备案；其他中层人员经所在科室负责人审核，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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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院长批准后交办公室备案；普通职工（护理人员经护士长）经科

室负责人签字同意后交办公室备案。对未获批准的自行休假和无故

超假按旷工处理。

五、休假待遇

休假期间，工资、保险、福利待遇不变，不享受单位内部绩效。

六、不享受年休假情况

1.职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：

（1）累计工龄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，病假累计 2 个月以上的；

（2）累计工作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，病假累计 3 个月以上的；

（3）累计工作满 20 年以上的，病假累计 4 个月以上的；

（4）一年内事假累计满 20 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；

（5）因其他原因安排休假天数多于带薪休假天数的；

（6）开除留用察看、上年度考核不合格、待岗期间及离岗内

退人员。

2.当年已享受带薪年休假，当年内又出现上述不享受年休假规

定的情形之一的，下年度不再享受带薪年休假。

3.进修期间不得休年休假。

七、其他情况

1.享有年休假待遇的职工经科室负责人同意，可用计划内未休

的年休假剩余天数冲销相应的病、事假天数（在相应假条上注明）。

2.新调入、安置人员申请年休假时应附原单位休假情况证明。

3.当年退休或劳动合同到期人员应在其退休之前或合同期满

前优先安排休假，一般不得延期休假。其休假天数的计算方法为：

（应享受休假天数×当年工作月数）÷12。

八、此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职工带薪年休假审批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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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市妇保院职工带薪年休假审批单存根（此联科室留存）

_______科__________同志，_______年___月___日参加工作，

_______年___月___日来我院，现申请年休假，时间自_______年___月___

日至_______年___月___日，共___天。

是否按计划休假：是□ 否□
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市妇保院职工带薪年休假审批单（此联交办公室）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姓 名 所在科室

参加

工作时间
年 月 日

工作年限/

应休公休假
年 / 天数

休公休时间 年 月 日—— 年 月 日，共 天

是否外出 是□ 否□ 外出地点

申请人签字 联系电话

科室负责人签字： 分管院长签字： 院长签字：


